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事細則第六條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事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自七十五年六月

二日發布施行迄今，歷經十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九十九年一月

二十八日。茲因應近年來我國人口邁入少子高齡化，國人飼養寵物數

量持續增加，帶動寵物相關產業市場之發展。為扶植寵物產業經營發

展，於第六條畜牧處掌理事項，增列寵物管理科，爰修正本細則第六

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事細則第六條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畜牧處分設七

科，各科掌理下列事項： 

一、動物保護科： 

（一）動物保護政策

與法規之擬

訂、釋示、聯

繫、協調及督

導。 

（二）犬隻族群控制

管理政策之擬

訂、策劃及督

導。 

（三）動物收容管理

政策與法規之

擬訂、策劃及

督導。 

（四）實驗動物人道

管理政策之擬

訂、策劃及督

導。 

（五）經濟動物福利

政策之擬訂、

策劃及督導。 

（六）動物管制業務

之聯繫、協調

及督導。 

（七）動物福利之國

際合作、人才

培訓、科學研

究及非政府組

織輔導合作事

宜之推動。 

（八）其他有關動物

保護事項。 

第六條 畜牧處分設六

科，各科掌理下列事項： 

一、動物保護科： 

（一）寵物管理政策

與法規之擬

訂、策劃及督

導。 

（二）實驗動物人道

管理政策之擬

訂、策劃及督

導。 

（三）經濟動物福利

政策之擬訂、

策劃及督導。 

（四）動物收容管理

政策與法規之

擬訂、策劃及

督導。 

（五）動物保護政策

與法規之擬

訂、釋示、聯

繫、協調及督

導。 

（六）動物保護團體

之輔導及監

督。 

（七）動物管制業務

之聯繫、協調

及督導。 

（八）動物保護國際

合作、人才交

流及訓練事宜

之推動。 

（九）寵物新興產業

一、現行第一款動物保護

科第一目及第九目，

為寵物事業管理掌理

事項，爰移列至第七

款。現行第二目至第

五目、第七目及第十

目配合業務執行調整

目次，並新增第二

目，第六目及第八目

整併為第七目，且酌

作文字修正。 

二、為處理流浪犬議題，

本會以國際處理流浪

犬之原則，制訂犬隻

族群控制管理政策並

列為動物保護科之重

點核心業務，以系統

性進行流浪犬族群數

量控制及源頭管理策

略，爰增訂第一款第

二目為動物保護科掌

理事項。 

三、第二款至第六款未修

正。 

四、本會畜牧處現行設置

六科，因應近年來我

國人口邁入少子高齡

化，國人飼養寵物數

量持續增加，帶動寵

物相關產業市場之發

展，及維護各項商業

行為之動物福利，爰

為扶植寵物產業經營

發展及完善監管制



 

二、家畜生產科： 

（一）家畜生產政策

之聯繫、協調

及推動。 

（二）家畜產銷計畫

之擬訂、審議

及督導。 

（三）家畜生產科技

引進與開發之

研議、策劃及

督導。 

（四）家畜產品試驗

研究與品質管

制之策劃及督

導。 

（五）家畜生產所需

種畜與相關產

品輸出入之策

劃及協調。 

（六）家畜生產專業

區之統籌策劃

及督導。 

（七）家畜與其產品

行銷之策劃及

督導。 

（八）家畜生產所需

資材規格與品

質改進之策劃

及督導。 

（九）家畜生產自動

化之研議及推

動。 

（十）肉品市場經營

管理之策劃及

督導。 

（十一）畜牧生產政

策之擬訂、聯

繫、協調及會

管理政策與法

規之擬訂、策

劃及督導。 

（十）其他有關動物

保護事項。 

二、家畜生產科： 

（一）家畜生產政策

之聯繫、協調

及推動。 

（二）家畜產銷計畫

之擬訂、審議

及督導。 

（三）家畜生產科技

引進與開發之

研議、策劃及

督導。 

（四）家畜產品試驗

研究與品質管

制之策劃及督

導。 

（五）家畜生產所需

種畜與相關產

品輸出入之策

劃及協調。 

（六）家畜生產專業

區之統籌策劃

及督導。 

（七）家畜與其產品

行銷之策劃及

督導。 

（八）家畜生產所需

資材規格與品

質改進之策劃

及督導。 

（九）家畜生產自動

化之研議及推

動。 

（十）肉品市場經營

度，增列第七款寵物

管理科。 

五、另第七款寵物管理科

業務，以涉及寵物運

用的產業樣態為主

軸，納管寵物相關產

業及動物展演事業，

目的係提升寵物運用

相關產業自主管理能

力，及多元物種照護

專業，與第一款動物

保護科，動物保護整

體政策及犬隻族群控

制等核心業務有所區

別。 

 



 

辦。 

（十二）畜牧科技計

畫之彙整。 

（十三）其他有關家

畜產銷事項。 

三、家禽生產科： 

（一）家禽產銷計畫

之擬訂、審議

及督導。 

（二）家禽生產科技

引進與開發之

研議、策劃及

督導。 

（三）家禽產品試驗

研究與品質管

制之策劃及督

導。 

（四）家禽生產所需

種禽與相關產

品輸出入之審

核及協調。 

（五）家禽生產專業

區之統籌策劃

及督導。 

（六）家禽與其產品

運銷之策劃及

督導。 

（七）家禽生產所需

資材規格與品

質改進之策劃

及督導。 

（八）家禽生產自動

化之研議及推

動。 

（九）家禽產品行銷

及通路之建

立。 

（十）畜牧團體之督

管理之策劃及

督導。 

（十一）畜牧生產政

策之擬訂、聯

繫、協調及會

辦。 

（十二）畜牧科技計

畫之彙整。 

（十三）其他有關家

畜產銷事項。 

三、家禽生產科： 

（一）家禽產銷計畫

之擬訂、審議

及督導。 

（二）家禽生產科技

引進與開發之

研議、策劃及

督導。 

（三）家禽產品試驗

研究與品質管

制之策劃及督

導。 

（四）家禽生產所需

種禽與相關產

品輸出入之審

核及協調。 

（五）家禽生產專業

區之統籌策劃

及督導。 

（六）家禽與其產品

運銷之策劃及

督導。 

（七）家禽生產所需

資材規格與品

質改進之策劃

及督導。 

（八）家禽生產自動

化之研議及推



 

導及協調。 

（十一）其他有關家

禽產銷事項。 

四、污染防治科： 

（一）畜牧污染防治

計畫及法規之

擬訂。 

（二）畜牧場設置污

染防治設施之

督導。 

（三）畜牧污染防治

技術開發與試

驗研究之策劃

及督導。 

（四）畜牧生產專業

區設置污染防

治設施及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

之督導等事

項。 

（五）畜牧再生資源

再生利用之輔

導及推廣。 

（六）畜牧污染防治

器材之開發、

引進及管理。 

（七）畜牧污染糾紛

鑑定及協調事

項。 

（八）重要畜牧工程

之研擬及配合

事項。 

（九）禽畜糞堆肥場

營運管理與輔

導之策劃及督

導。 

（十）其他有關畜牧

污染防治事

動。 

（九）家禽產品行銷

及通路之建

立。 

（十）畜牧團體之督

導及協調。 

（十一）其他有關家

禽產銷事項。 

四、污染防治科： 

（一）畜牧污染防治

計畫及法規之

擬訂。 

（二）畜牧場設置污

染防治設施之

督導。 

（三）畜牧污染防治

技術開發與試

驗研究之策劃

及督導。 

（四）畜牧生產專業

區設置污染防

治設施及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

之督導等事

項。 

（五）畜牧再生資源

再生利用之輔

導及推廣。 

（六）畜牧污染防治

器材之開發、

引進及管理。 

（七）畜牧污染糾紛

鑑定及協調事

項。 

（八）重要畜牧工程

之研擬及配合

事項。 

（九）禽畜糞堆肥場



 

項。 

五、牧場管理科： 

（一）畜牧法與其子

法規之擬訂、

修訂業務會辦

及釋示事項。 

（二）畜牧場登記管

理政策之擬

訂、策劃及督

導。 

（三）農業用地容許

作畜牧設施使

用法規與案件

之策劃及督

導。 

（四）飼料管理政策

與法規之擬

訂、釋示、聯

繫、協調及督

導。 

（五）飼料與飼料添

加物製造及輸

入登記案件之

處理。 

（六）飼料與飼料添

加物查驗、取

締及進口飼料

之追蹤查核。 

（七）飼料與飼料添

加物之供需調

節及產銷輔導

與調查。 

（八）牧草與其資源

開發利用之研

議、策劃及督

導。 

（九）畜牧類農情、

生產成本調

營運管理與輔

導之策劃及督

導。 

（十）其他有關畜牧

污染防治事

項。 

五、牧場管理科： 

（一）畜牧法與其子

法規之擬訂、

修訂業務會辦

及釋示事項。 

（二）畜牧場登記管

理政策之擬

訂、策劃及督

導。 

（三）農業用地容許

作畜牧設施使

用法規與案件

之策劃及督

導。 

（四）飼料管理政策

與法規之擬

訂、釋示、聯

繫、協調及督

導。 

（五）飼料與飼料添

加物製造及輸

入登記案件之

處理。 

（六）飼料與飼料添

加物查驗、取

締及進口飼料

之追蹤查核。 

（七）飼料與飼料添

加物之供需調

節及產銷輔導

與調查。 

（八）牧草與其資源



 

查、物價查

報、災害查報

及救助。 

（十）畜牧國際合

作、人才交流

及訓練事宜

之推動。 

（十一）家畜保險業

務法規與計

畫之擬訂、

執 行 及 督

導。 

（十二）其他有關畜

牧場、飼料

管理及畜牧

農情調查等

事項。 

六、食品加工科： 

（一）畜產品加工之

研究發展策劃

及督導。 

（二）優良農產品標

誌之策劃及推

動。 

（三）農產食品衛生

之聯繫及協

調。 

（四）食品加工技術

人員培訓與食

品加工產業先

進技術之研究

發展及推動。 

（五）關於食品加工

廠設備、技術

標準與管理規

則之擬議及配

合。 

（六）農畜產食品技

開發利用之研

議、策劃及督

導。 

（九）畜牧類農情、

生產成本調

查、物價查

報、災害查報

及救助。 

（十）畜牧國際合

作、人才交流

及訓練事宜

之推動。 

（十一）家畜保險業

務法規與計

畫之擬訂、

執 行 及 督

導。 

（十二）其他有關畜

牧場、飼料

管理及畜牧

農情調查等

事項。 

六、食品加工科： 

（一）畜產品加工之

研究發展策劃

及督導。 

（二）優良農產品標

誌之策劃及推

動。 

（三）農產食品衛生

之聯繫及協

調。 

（四）食品加工技術

人員培訓與食

品加工產業先

進技術之研究

發展及推動。 

（五）關於食品加工



 

術國際交流及

合作事項。 

（七）本會食品工業

研究發展會報

業務之策劃及

推動。 

（八）有機畜禽產品

管理事項。 

（九）其他有關食品

加工事項。 

七、寵物管理科： 

（一）寵物事業管理

政策與法規之

擬訂、策劃及

督導。 

（二）寵物繁殖、買

賣、寄養管理

政策與法規之

擬訂、推動、

協調及監督。 

（三） 寵物食品管理

政策與法規之

擬訂、推動、

協調及監督。 

（四）寵物用品、美

容、生命紀念

等新興產業管

理政策與法規

及其消費者保

護之擬訂、推

動、協調及監

督。 

（五） 動物展演管理

政策之規劃、

推動、協調及

監督。 

（六） 動物保護設

施、寵物生命

廠設備、技術

標準與管理規

則之擬議及配

合。 

（六）農畜產食品技

術國際交流及

合作事項。 

（七）本會食品工業

研究發展會報

業務之策劃及

推動。 

（八）有機畜禽產品

管理事項。 

（九）其他有關食品

加工事項 



 

紀念設施管理

之推動、協調

及監督。 

（七）其他有關寵物

管理事項。 

 


